
００００４３

中航地产

Ｄ１６

００００４５

深纺织

Ａ Ｄ８

００００５５

方大集团

Ｄ４

００００６６

长城电脑

Ｄ１３

００００８９

深圳机场

Ｄ２１

０００１５９

国际实业

Ｄ１４

０００４０９ ＳＴ

泰复

Ｄ１３

０００４９８ ＊ＳＴ

丹化

Ｄ１６

０００５０６

中润资源

Ｄ６

０００５２３

广州浪奇

Ｄ６

０００５２７

美的电器

Ｄ１７

０００５６２

宏源证券

Ｄ１

０００５８７

金叶珠宝

Ｄ９

０００６０１

韶能股份

Ｄ７

０００６０８

阳光股份

Ｄ２０

０００６１２

焦作万方

Ｄ２１

０００６２３

吉林敖东

Ｄ１３

０００６２８

高新发展

Ｄ１１

０００６５２

泰达股份

Ｄ１２

０００６７１

阳光城

Ｄ１５

０００７２６

鲁泰

Ａ Ｄ６

０００７３２

泰禾集团

Ｄ１６

０００７５１ ＊ＳＴ

锌业

Ｄ２０

０００７８２

美达股份

Ｄ１７

０００７９０

华神集团

Ｄ１１

０００８１５ ＊ＳＴ

美利

Ｄ２１

００００２６

飞亚达

Ａ Ｄ１７

深市主板

０００８２５

太钢不锈

Ｄ１３

０００８５１

高鸿股份

Ｄ７

０００８６０

顺鑫农业

Ｄ１４

０００８６１

海印股份

Ｄ２１

０００８７８

云南铜业

Ｄ１６

０００８８１

大连国际

Ｄ８

０００９１３

钱江摩托

Ｄ７

０００９１９

金陵药业

Ｄ１６

０００９６３

华东医药

Ｄ２１

０００９６５

天保基建

Ｄ１６

０００９７７

浪潮信息

Ｄ１６

０００９８２

中银绒业

Ｄ１

００２０１６

世荣兆业

Ｄ１１

００２０１８

华星化工

Ｄ４

００２０２３

海特高新

Ｄ１５

００２０３３

丽江旅游

Ｄ５

００２０４７

成霖股份

Ｄ１６

００２０６３

远光软件

Ｄ７

００２０７２ ＳＴ

德棉

Ｄ７

００２０９２

中泰化学

Ｄ８

００２０９３

国脉科技

Ｄ８

００２１０３

广博股份

Ｄ１６

００２１１５

三维通信

Ｄ９

００２１３１

利欧股份

Ｄ９

００２１３５

东南网架

Ｄ１７

００２１３７

实益达

Ｄ１７

００２０１５

霞客环保

Ｄ７

深市中小板

００２１４６

荣盛发展

Ｄ２

００２１４７

方圆支承

Ｄ１３

００２１７３

千足珍珠

Ｄ１１

００２１７６

江特电机

Ｄ８

００２１８３

怡亚通

Ｄ１３

００２２１７

联合化工

Ｄ１４

００２２１９

独一味

Ｄ３

００２２３０

科大讯飞

Ｄ８

００２２３９

金飞达

Ｄ１３

００２２５０

联化科技

Ｄ１５

００２２７１

东方雨虹

Ｄ１５

００２２７４

华昌化工

Ｄ５

００２２７６

万马电缆

Ｄ２１

００２２８９

宇顺电子

Ｄ１２

００２３１８

久立特材

Ｄ１７

００２３３７

赛象科技

Ｄ１５

００２３５１

漫步者

Ｄ９

００２３５３

杰瑞股份

Ｄ２

００２３８６

天原集团

Ｄ１０

００２４０１

中海科技

Ｄ１５

００２４４７

壹桥苗业

Ｄ９

００２４４９

国星光电

Ｄ８

００２４５１

摩恩电气

Ｄ３

００２４５５

百川股份

Ｄ２０

００２５１７

泰亚股份

Ｄ５

００２５２４

光正钢构

Ｄ１０

００２５３３

金杯电工

Ｄ１７

００２５３６

西泵股份

Ｄ１４

００２５５９

亚威股份

Ｄ２０

００２５６４

张化机

Ｄ１

００２５７９

中京电子

Ｄ１３

００２５８７

奥拓电子

Ｄ２０

００２５８９

瑞康医药

Ｄ１５

００２５９２

八菱科技

Ｄ１１

００２５９６

海南瑞泽

Ｄ１０

００２６０２

世纪华通

Ｄ２０

００２６０７

亚夏汽车

Ｄ５

００２６１２

朗姿股份

Ｄ６

００２６３５

安洁科技

Ｄ１３

００２６５５

共达电声

Ｄ４

００２６６８

奥马电器

Ｄ５

００２６８２

龙洲股份

Ｄ１０

００２６８３

宏大爆破

Ｄ１２

００２６９４

顾地科技

Ｄ１０

００２６９９

美盛文化

Ａ１／

定

００２７００

新疆浩源

Ａ１／

定

２００１６８ ＳＴ

雷伊

Ｂ Ｄ１２

２００７０６

瓦轴

Ｂ Ｄ１０

３００３５１

永贵电器

Ｄ３

３００３５２

北信源

Ａ４

３００３５３

东土科技

Ａ１／

定

２０００５３

深基地

Ｂ Ｄ２１

深市 B股

３００２２１

银禧科技

Ｄ１０

深市创业板

６００００６

东风汽车

Ｄ９

沪市主板

６０００２８

中国石化

Ｄ１７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Ｄ７

６０００５６

中国医药

Ｄ３

６００１１２

长征电气

Ｄ１０

６００２２１

海南航空

Ｄ１１

６００２４０

华业地产

Ｄ１２

６００３３０

天通股份

Ｄ１４

６００３８２

广东明珠

Ｄ１０

６００３８３

金地集团

Ｄ８

６００３９６

金山股份

Ｄ６

６００４２５

青松建化

Ｄ２０

６００４７８

科力远

Ｄ９

６００４９９

科达机电

Ｄ２

６００５２１

华海药业

Ｄ１２

６００５４５

新疆城建

Ｄ９

６００５５５

九龙山

Ｄ２

６００５６５

迪马股份

Ｄ１０

６００５９７

光明乳业

Ｄ１１

６００６０３ ＊ＳＴ

兴业

Ｄ７

６００７０６

长安信息

Ｄ１０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Ｄ５

６００９７３

宝胜股份

Ｄ２１

６００９８４

建设机械

Ｄ９

６００９９８

九州通

Ｄ１７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Ｄ５

６０１２３８

广汽集团

Ｄ６

６０１２８８

农业银行

Ｄ２１

６０００２８

中国平安

Ｄ１１

６０１５９９

鹿港科技

Ｄ１５

６０１７６６

中国南车

Ｄ２０

６０１７７７

力帆股份

Ｄ７

６０１８８６

江河幕墙

Ｄ２０

６０１９９２

金隅股份

Ｄ８

６０１９９８

中信银行

Ｄ１２

大成基金

Ｄ１１

光大保德信

Ｄ１５

广发基金

Ｄ１１

国泰基金

Ａ７

海富通股票证券

Ｄ２４

嘉实基金

Ｄ１５

建信基金

Ｄ１４

金鹰基金

Ｄ４

南方基金

Ｄ１４

诺德基金

Ｄ４

上投摩根

Ｄ１４

易方达

Ｄ１４

银河消费驱动

Ｄ１９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基金

Ｄ１８

中欧新趋势

Ｄ２３

长城久兆中小板

３００ Ｄ２２

基金

光一科技

Ｄ４

其他

光一科技

Ａ１

华润深国投信托

Ｄ６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２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５８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议案及

表决书等材料会前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１０

人，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１０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的预案》

１．

建议下列同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冯戎先生、胡强先生、陈有钧先生、陈长玲女

士、薜荣革女士、刘原先生。

２．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表决情况：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的预案》

１．

建议下列同志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王纪新先生、宁向东先生、齐大宏先生、俞灵雨

先生。

２．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表决情况：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公司四位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现任的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成员的预案》和《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的预案》，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董事

会换届选举的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根据各位非独

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个人履历和工作经验，认为所提名候选人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有关担任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３．

同意将上述预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三、《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同意修改《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款。具体如下：

将原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款：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８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

１

人。监事

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修改为：第一百四十四条第一款 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８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１

人，副主席

１

人。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

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监事会副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副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

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本次修改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

办理本次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监管部门核准及工商登记变更等事宜。

表决情况：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时间、地点及议题的议案》

表决情况：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详见本日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附件：

１．

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２．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日

附件

１

：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冯戎，男，汉族，

１９６２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曾任野村证券株式会社处长代理，中国证监

会发行监管部副处长、处长、规划发展委员会委员（副局级），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银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证券重组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投资银行部负责人，兼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

长，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总裁助理。现任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建银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胡强，男，汉族，

１９６９

年

８

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中国证监会注册保荐代表人。曾任国泰证券

有限公司董事会执行局办公室董事长秘书；光大证券有限公司北方总部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公司部门正

职级），研究发展部总经理；中关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和纪委书记；申银万国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兼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工作。现任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总经理。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有钧，男，汉族，

１９６０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财务会计部会计

处副处长、会计部信息管理处处长、高级经理、会计部总经理助理，营业部副总经理；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财务会计部负责人、固定资产管理部总经理。现任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财务会计部负责人（高级业务总监）。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长玲，女，汉族，

１９７３

年

４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曾任职中国建设银行，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加入中

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历任投行部高级副经理、投资部项目一组负责人、投资部第二投资团队负责人。

现任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投资部投资副总监。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薛荣革，女，汉族，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曾任职中国新型建筑材料房地产开发公

司、中国建设银行；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加入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先后在法律部、战略发展部、法律合规部

等部门工作，历任高级副经理、高级经理、高级业务经理。现任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中国建银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室监督检查组负责人（高级业务经理），兼任中投科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中投租

赁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刘原，男，汉族，

１９７４

年

４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曾任职深圳中州会计师事务所、永恒商贸（悉尼）、北京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加入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审计和风险控制部、审计部

工作。现任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薪酬管理组负责人（高级业务副经理）。没有持有本公司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

２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纪新，男，汉族，

１９４６

年

９

月出生，中共党员，编审，大学本科学历。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厅副主

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劳动人事厅副厅长，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党组成员、常委、秘书长，财政部中国财

政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编审，财政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财政部机关服务局局长兼德宝实业总公司总经

理、法定代表人，德宝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财政部机关服务局和德宝实业总公司顾问。

现任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华

电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宁向东，男，满族，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教授，经济学博士。曾任清华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

授。现任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兼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四川长虹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歌尔声学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

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齐大宏，男，汉族，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中国注

册税务师。曾任职大连理工大学审计处，大连北方会计师事务所部长，大连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法定代表人、

主任会计师。现任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中则会计师事务所董事、联合创业集团副总裁，兼

任上海联华合纤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

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俞灵雨，男，汉族，

１９６１

年

３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一级高级法官。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书记员、办公厅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研究室副主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审判委员会委

员，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庭长、执行局局长、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从最高人民法院退休。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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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北京时间）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公司会议室

３．

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邀请出席的律师等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２．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３．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４．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增加宏源期货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有关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和本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

登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

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２．

登记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１９

楼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方式：

Ａ．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持证券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出席者身份证进行登记；

Ｂ．

自然人股东持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Ｃ．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Ｄ．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受托代理人必须持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和本人身份证

进行登记。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２３０１８７０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０５８

传 真：

０９９１－２３０１７７９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０５９

联 系 人：彭晓嘉 段群

联系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１９

楼

邮 编：

８３０００２

２．

出席会议者住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十日

附：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

／

本单位作为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出席宏源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１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成员的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投票数 累积投票数

（

１

） 冯 戎

（

２

） 胡 强

（

３

） 陈有钧

（

４

） 陈长玲

（

５

） 薜荣革

（

６

） 刘 原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可表决票数

＝６×

持股数，累积投票数不得超过

６×

持股数

２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成员的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投票数 累积投票数

（

１

） 王纪新

（

２

） 宁向东

（

３

） 齐大宏

（

４

） 俞灵雨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可表决票数

＝４×

持股数，累积投票数不得超过

４×

持股数

３

《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的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投票数 累积投票数

（

１

） 杨玉成

（

２

） 肖 笠

（

３

） 刘 琼

（

４

） 瞿 纲

（

５

） 李向阳

上述监事候选人可表决票数

＝５×

持股数，累积投票数不得超过

５×

持股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４

《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６

《关于增加宏源期货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

１．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栏目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议案

１

、

２

和

３

适用累积投票制，请用投票

数注明；议案

４

、

５

和

６

请在“同意、反对、弃权”栏目中用“〇”明确）；如无任何指示，受托人可自行酌情投

票。

２．

法人股东单位需在委托人处加盖公章。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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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议案及

表决书等材料会前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和传真方式发送至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８

人，实际表决

监事

８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决议如

下：

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预案》：

建议杨玉成先生、肖笠女士、刘琼女士、瞿纲先生、李向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接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关于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选举结果的函》，已选举李江鹏先生、杨萍女士和李虎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特此公告。

附件：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日

附件：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杨玉成，男，汉族，

１９７１

年

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曾任财政部清产核资办公室、国家国有资产

管理局主任科员，国务院稽察特派员总署、中央企业工委稽察特派员助理、专职监事，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

司综合部总经理及工会副主席，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行政总裁助理。现任宏源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总经理。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肖笠，女，汉族，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曾任中国建设银行山西分行科长、监察室

副主任。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进入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曾任纪检监察室高级业务副经理、高级业务经理、监

察室监察组负责人。现任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室副主任（业务总监）。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琼，女，汉族，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国际注册内控师。曾任北京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项目

经理、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学院南路证券营业部财务部、交易部副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进入中国建

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曾任审计与风险控制部审计处、审计部审计二处业务经理。现任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审计部审计二组负责人（高级业务副经理）。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瞿纲，男，汉族，

１９７４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４

年期间曾任中国建设银行岳

阳市分行副经理、经理、外汇业务主管，

２００６

年进入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历任企业管理部业务经

理、风险管理组负责人，

２０１０

年进入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任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期间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兼任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现任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部股权管理二

组负责人，兼任建投嘉昱（上海）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向阳，男，汉族，

１９７０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曾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中心项目处

业务负责人、项目一处副处长、资产管理部副经理、项目投资部副经理。现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办公室主任。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２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１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现就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告如下：

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接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关于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选举结果的函》，已选举李江鹏先生、杨萍女士和李虎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特此公告。

附件：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日

附件：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李江鹏，男，汉族，

１９７４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注册会计师、评估师。曾任深圳中诚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员、评估员，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审计二部审计员、副总经理、审计总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稽核审计

部总经理。现任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党委组织部部长。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萍，女，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８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会计、中国华联房地产

开发公司财务部副经理、华纺房地产开发公司财务部经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资金运行中心副总

经理。现任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管结算中心总经理。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虎，男，汉族，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曾任中国科学器材进出口总公司业务经理，对外贸易

经济合作部（商务部）主任科员，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总部高级副经理、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监

察室副主任、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现任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2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二

D1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 国 保 监 会 指 定 披 露 保 险 信 息 报 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

特别提示

Trading Tips

今日公告导读

Bulletin Board

证券代码：

000982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

2012-42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2]

【

1059

】号文核准，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银绒业

"

、

"

公司

"

或

"

发行人

"

）以配股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8

月

27

日（

T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中银

绒业总股本

556,000,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配售

3

股，可配售股份总额为

166,800,000

股，配股价格为

3.89

元

/

股。至

9

月

3

日配股缴款截止日有效认购数量为

162,851,205

股，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

166,800,000

股）的

97.633%

，认购金额为

633,491,187.45

元。扣除发行费用

23,305,811.74

元，本次配股募集资金净额

610,218,

424.80

元全部存于公司新开设的本次配股募集资金专户里。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促进公司健康发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乙方）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丙方）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三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106018482776

，截止

2012

年

9

月

5

日，专户余额为

610,218,424.80

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多组份特种纤维高档纺织品纺纱技术改造项目、偿还

银行短期借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伍嘉毅、张广中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

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5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

20%

的，乙方应当

在付款后

5

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

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

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

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如果丙方持续督导期结束时本协议尚未失效，则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十、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方应承

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十一、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如果协商解

决不成，争议各方应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564

证券简称：张化机 公告编号：

2012-085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继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7

月

13

日收到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神华宁煤

"

）中标通知书，中标价格人民币

24188

万元后（以下所涉货币币种均为人民

币）， 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27

日与神华宁煤签署了

400

万吨

/

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超限设备

B

包订购合同

（以下统称

"

本合同

"

）。本合同预估总价为

52,561.58

万元，其中综合制造费总价为

24,188

万元，与公司

7

月

13

日《合同中标提示性公告》金额一致，预估主材费总价为

28,373.58

万元。公司已于

9

月

10

日收到正式合

同文本。《合同中标提示性公告》详见公司

7

月

13

日巨潮资讯网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及合同评审相关规定，本合同签署前经合同评审委员会评审、总经理批准，无需提交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相对方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宁夏银川市北京中路

168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王俭

注册资本：

100.3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涉及煤炭开采洗选、煤化工、煤炭深加工及综合利用、铁路、发电、房地产、机械制

造与维修等，主营业务为煤炭开采洗选和煤化工。

神华宁煤是神华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也是宁夏回族自治区优势骨干企业。

2002

年

12

月，宁夏自治区党

委、政府将亘元、太西、灵州三大煤业集团和原宁煤集团公司深度重组成立了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6

年

1

月，自治区政府又与神华集团合资合作，通过增资扩股方式组建了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其中神华集团占

51%

，宁夏政府占

49%

。

2

、神华宁煤是国家级重点开发区

--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建设的主力军，承担着国家亿吨级煤炭基地和

世界级现代煤化工基地建设重任，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履约能力。

3

、神华宁煤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神华宁煤签订合同总金额为

73.5

万元。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标的：神华宁煤

400

万吨

/

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超限设备

40

台套

2

、合同签署时间：

2012

年

8

月

27

日

3

、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加盖公章后生效

4

、合同交货时间：

2014

年

3

月

1

日

5

、合同总金额：

52,561.58

万元，该价格含增值税

6

、合同总金额由主材费、综合制造费构成，其中主材费的付款按照买方、卖方和主材供应商签订的三

方协议中规定的付款方式执行，综合制造费的付款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结算如下：

（

1

）合同生效后

30

天内，买方支付

30%

的预付款。

（

2

）封头及筒体组焊完成

50%

后

45

天内，买方支付

20%

的进度款。

（

3

）设备制作完成且经过水压试验合格后

45

天内，买方支付

30%

的款项。

（

4

）设备性能验收合格后

45

天内，买方支付

10%

的款项。

（

5

）合同价格的

10%

作为货物质量保证金，质保期满后支付。

7

、质保期：性能验收合格之日起

12

个月后交货验收合格

36

个月，以先到为准。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根据公司的收入确认原则，本合同预计在

2013

年度、

2014

年度确认收入，本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上

述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2

、本合同的履行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合同相对方形

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

、合同制造周期较长，其中可能出现生产计划变动、材料采购、资金安排、对方付款迟延等因素影响，

导致公司无法按期交货从而影响公司收入确认的风险；

2

、合同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合同执行过程中可能因合同对方资金安排、违约等情形导致公司无法按

时收款的风险；

3

、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本合同的履行情况。

2

、备查文件：神华宁煤

400

万吨

/

年煤炭间接液化项目超限设备

B

包订购合同。

特此公告。

张家港化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9

月

11

日

深 市

新股发行日

东土科技 新疆浩源

新股上市日

美盛文化 博实股份

特停

英唐智控 远光软件

停牌一小时

达刚路机 方大

B

方大集团 高新兴

易基岁丰 中海科技

沪 市

连续停牌起始日

南京医药

停牌一小时

太原重工

停牌一天

SST

天海

ST

天海

B

大唐电信 青岛海尔

天通股份


